
附件2

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（XX专项资金支出）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3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

主管部门 池州市贵池区卫生健康委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预算执行率（B/A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501.101 3501.101 3132.755 10 89% 8.9

     中央资金 1018 1018 1018

        其他资金 2483.101 2483.101 2114.755

年度
总体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1.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，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
养老问题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。

2.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在生产、生活、医
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通过宣传、申报、录入，乡镇村组干部联合调查，县级抽查复核，2023年全
面完成符合享受奖、特扶助的对象12787人。其中：奖励扶助的对象

11884人，特别扶助对象888人，手术并发症15人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 11884 11884 5 5

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人数 438 438 5 5

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人数 450 450 5 5

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、二级、
三级人数

15 15 5 5

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（%） 100% 100% 5 5

时效指标 奖励和扶助资金到位率（%） 100% 100% 5 5

成本指标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四类
发放标准

960元/人/
年；1200元
/人/年；

1560元/人/
年；1800元
/人/年

960元/人/
年；1200元
/人/年；

1560元/人/
年；1800元
/人/年

5 5

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
7440元/人/

年
7440元/人/

年
5 5

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
9600元/人/

年
9600元/人/

年
5 5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发放标准

一级：6240 
元/人/年；
二级：4680 
元/人/年；
三级：3120 
元/人/年

一级：6240 元/
人/年；

二级：4680 元/
人/年；

三级：3120 元/
人/年

5 5

……

效
益
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不适用

社会效益
指标

家庭发展能力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5 15

社会稳定水平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5 15

生态效益
指标

不适用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不适用

……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≥90% ≥90% 10 10

……

分总 100 98.9

说明 无

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和上级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
的总分（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。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
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    3.汇总区域绩效目标时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
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    


